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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先生：

《2 0 0 2年印花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跟進於2 0 0 3年 4月 2 2日的第三次會議席上所提事項

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來函收悉。

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於 2 0 0 3年 4月 2 2日的第三次會議席上所提及
的關注事項的回應如下：

( a ) 印花證明書是否只需提供有關印花稅的資料。

印花證明書必須載有足夠資料，才能與有關的文書連結起來。  我們
現時計劃在印花證明書上顯示文書日期和性質、各方人士姓名及身

分、物業地址、律師行名稱等。若果印花證明書只有印花稅資料（例

如代價金額和已付印花稅），它可被隨意地夾附於任何文書上，因

此失去作為該份文書已加蓋印花的表面證據的功能。

( b ) 是否可就草案內“誤差”  一辭加上釋義，以排除印花證明書內容與
有關文書相符的少徵印花稅個案。

我們曾說明建議的第 1 8 J ( 1 ) ( c )  條中的“誤差”  一辭並不包括印花
稅款額不足的個案，由於後者並不涉及誤差。雖然我們認為有關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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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足夠清晰，但我們同意委員的建議，為免生疑問，可就“誤差”  一
辭再加闡述。就此關注事項，我們將動議修正案，指明“誤差”一

辭不包括印花稅款額不足的個案（即《印花稅條例》（第 1 1 7章）（該
條例）中第 1 3 ( 4 )條所規定的個案）。

委員同時就建議中署長在有關人士未收到通知的情況下（由於地址

改變等原因），可單方面註銷印花證明書的權力，表示關注。我們曾

強調透過註銷及發出印花證明書的權力，提供更正誤差的安排，是

為了保障納稅人的利益，而非延長根據該條例第 4 ( 5 )  條規定的追稅
期限。就委員的關注，我們將修訂建議的第 1 8 J ( 1 ) ( c )條，使署長因
誤差而註銷印花證明書的權力，只在收到有關要求後才可行使。如有

人發現一份印花證明書內容有誤差，他可向署長提供有關證明並要

求更正。署長若信納有誤差，他會註銷原有的印花證明書和發出一

份新證明書。但如有少徵收印花稅（並非市值不足的個案）的情況

出現，署長會通知申請人。若申請人不繳付差額，署長在收到不足

的款額前不會註銷原有的印花證明書或發出一份新證明書。如果署

長發現一份印花證明書內容可能有誤差，他會向有關人士查證，並

邀請他們根據第 1 8 J ( 1 ) ( c )條提出更正要求。署長在沒有收到更正要
求的情況下，不會註銷印花證明書。若署長認為一份文書的印花稅

款額不足，他會根據該條例現行的第 4 條和第 1 3 條的規定，裁定及
追討不足之數。我們相信上述修正可釋委員的疑慮。

( c ) 土地註冊處的有關資訊系統是否可加以改進，以顯示一分文書的相

關印花證明書已被註銷。

此建議源自於註銷印花證明書時通知有關人士可能有困難。由於第

1 8 I及 1 8 J條的建議修正，署長註銷印花證明書的權力，將只限於收
到有關要求後才能行使。因此就此註銷而通知有關人士將不成問

題。

( d ) 第 1 8 J ( 1 ) ( d )  條應否作出修訂，規定署長在有滿意解釋的情況下，
不會由於印花稅條例第 1 8 I ( 1 )  條未獲遵從而註銷印花證明書。

就委員關注在有關人士不知情的情況下註銷印花證明書一事，我們

建議修訂第 1 8 I ( 2 ) ( b )條，就不遵從第 1 8 I ( 1 )  條規定，撤回註銷印
花證明書的制裁。在幾乎是全自動的電子加蓋印花程序下，確保提

交文書正本或證據以供查閱的要求獲遵從，非常重要，因此我們建

議以處第 2 級罰款（現時是 $ 5 , 0 0 0）代替。該項罰款得作為欠政府
的民事債項而由署長追討。在處罰款前，有關人士有機會根據第 5 8 A
條的規定提出解釋。此建議罰款級別與該條例內不遵辦第 1 5 ( 2 )  條 ,
1 9 ( 1 5 )條 ,  3 7 條  和 4 5 ( 7 )條中各事項的現行罰則類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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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署長根據第 1 8 I ( 1 )  條，行使其要求查閱文書以確定印花稅責任的權
力，應否限於自該文書的加蓋印花期限屆滿時起計 6 年內，或自根據
第 1 8 F 條為該文書提出加蓋印花申請後的一指定期間內，兩者以較遲
的為準。

就此關注事項，我們將動議修正案，限制署長於發出印花證明書後，

根據第 1 8 I ( 1 )條查閱文書的權力，需在該文書的加蓋印花期限屆滿後
六年內行使。此建議與該條例第 4 ( 5 )  條規定的追稅時限一致。

政府當局將動議的有關修訂案載於附件內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(吳麗敏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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